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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物权法通则

考点 5：动产物权变动（★★★）

1、动产物权变动——交付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解释】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注意】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动产，其所有权的移转仍以交付为生效要件，而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登记

具有对抗效力，如果交付后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2、动产的特殊的交付方式

具体情况 何时取得物权？

交

付

替

代

简易

交付

权利人事先占有标的物。

例如：买方先租后买。

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

发生变动

指示

交付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可以通过

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例如：卖方先租后卖于第三人。

受让人取得第三人返还

原物的权利时物权生效

占有

改定

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

例如：卖方先卖后借。

占有改定约定生效时

物权生效

【例-单选题】物权法律制度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当事人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

时发生效力。”本条规定的交付形式是（ ）。

A.现实交付

B.简易交付

C.占有改定

D.指示交付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属于占有改定。

考点 6：不动产登记制度（★★）

1、首次登记

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登记，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移转登记

俗称过户登记，是指不动产物权从转让人移转至受让人所办理的登记。移转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移转的生效要件。

3、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

更正

登记

主体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记。

更正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

更正。

异议 条件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登记 失效 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

赔偿 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注意】异议登记一经完成，即中止不动产登记权利的推定效力和公信力，第三人因此不得依据登记的公信力主张善

意取得登记的不动产物权。

【例-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更正登记与异议登记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更正登记的申请人可以是权利人，也可以是利害关系人

B.提起更正登记之前，须先提起异议登记

C.异议登记之日起 10 日内申请人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

D.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登记机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选项 A 正确）。不动产登

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即先更正登记，而后才是异议登记（选项 B 错误）。

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选项 C 错误）。异议登记不当，

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选项 D 错误）。

4、预告登记

效力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等物权，或者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居住

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

失效 债权消灭或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90 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解释】买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被认定无效、被撤销，或者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债权的，应当认定为“债权消灭”。

【例-判断题】债权消灭或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60 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

网校答案：×

网校解析：债权消灭或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 90 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